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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MAIR190000201501

广东汕头“11·14”“吉鑫 9”轮与“广运”轮碰撞

事故调查报告

一、事故简况

2015 年 11 月 14 日约 0208 时，“吉鑫 9”轮装载 4296 吨陶土从

江门开往南通与“广运”轮装载 4947.52 吨小麦从靖江开往东莞在经

过南澳东面附近海域时发生碰撞（概位：23°25.0′N/117°25.0′

E），事故造成“吉鑫 9”轮船首及右舷船舯舷墙破损，艏尖舱破损进

水；造成“广运”轮左舷第一货舱破损进水,船舶倾斜，约 0310 时“广

运”轮上 14名船员全部被“吉鑫 9”轮救起，11月 15 日约 1156 时，

“广运”轮倾覆翻扣于水面上（概位：23°22.1′N/117°24.4′E，

12 月 3日约 0820 时沉没（概位：23°14.05′N/117°17.35′E），

无人员伤亡，有少量溢油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1930 万元，构成水上交

通较大事故。

事故发生后，汕头海事局成立了事故调查组，事故调查组通过询

问当事船舶船员，勘查事故现场、调取船舶 AIS 数据等途径，共获得：

1）询问笔录 17份；2）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 2 份；3）船舶证书复印

件若干份；4）船员资料复印件若干份；5）现场勘查 1 份；6）船舶

AIS 轨迹若干份；7）探摸报告 1份；8）航海日志、车钟记录、轮机

日志等船舶法定文书、资料复印件若干份；9）“吉鑫 9”轮附加检验

报告。

二、船舶、船员、公司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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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船舶概况

1.“吉鑫 9”轮（以下简称 J 轮）

船名 吉鑫 9 船籍港 防城港 船舶种类 散货船

总吨 2708 净吨 1516 总功率 1471 千瓦

总长 98 米 型宽 15 米 型深 6.5 米

船体材料 钢质 建成日期 2005 年 10 月 31 日

船舶所有人 广西 xx船务有限公司（下称“xx公司”）

广西防城港市 xxxx

船舶经营人 广西 xx船务有限公司

船舶管理人 黄骅 xx海运有限公司

经检查，该轮船舶所有权证书、国籍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等证书

均在有效期内。

2.“广运”轮（以下简称 G 轮）

船名 广运 船籍港 烟台 船舶种类 散货船

总吨 2993 净吨 1676 总功率 1470 千瓦

总长 99.8 米 型宽 15.8 米 型深 7.1 米

船体材料 钢质 建成日期 2005 年 11 月 07 日

船舶所有人 赵 x 壮及烟台市 xx海运有限公司（下称“xx公司”）

山东省烟台市 xxxx

船舶经营人 烟台市 xx海运有限公司

船舶管理人 烟台市 xx海运有限公司

经检查，该轮船舶所有权证书、国籍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等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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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在有效期内。

(二)船员概况

1.J 轮

船舶最低配员要求船舶需配备船员船长 1人、大副 1 人、三副 1

人、值班水手 3人、GMDSS 通用操作员 1人或兼职操作员 2人、轮机

长 1人、大管轮 1人、值班机工 2人。本航次配员 11人，船员持证、

配员符合船舶《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要求。事故发生时，三副和值班

水手在驾驶台。当班船员简况如下：

三副：黄 x，男，26 岁，持有山东海事局 2013 年 09 月 23 日签

发的 3000 总吨及以上船舶三副适任证书，证书编号为

JEA1142013xxxxx。2014 年 4 月 10 日始任三副，2015 年 2 月 22 日起

任 J轮三副。

值班水手：王 x 兴，男，28岁，持有防城港海事局 2012 年 11

月 21 日签发的 500 总吨及以上船舶值班水手适任证书，证书编号为

BLB1452012xxxxx。2014 年 08 月 26 日起任 J轮值班水手。

2.G 轮

船舶最低配员要求船舶需配备船员船长 1人、大副 1 人、三副 1

人、值班水手 3人、GMDSS 通用操作员 1人或兼职操作员 2人、轮机

长 1、；大管轮 1 人、值班机工 3人。本航次配员 14人，船员持证、

配员符合船舶《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要求。事故发生时，三副和值班

水手在驾驶台。当班船员简况如下：

三副：宋 x忠，男，43岁，持有威海海事局 2013 年 09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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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的 3000 总吨及以上船舶三副适任证书，证书编号为

BED1142013xxxxx。2013 年 11 月 9日始任三副，2015 年 11 月 05 日

起任 G 轮三副。

值班水手：郭 x 均，男，37岁，持有浙江海事局 2013 年 06 月

07 日签发的 500 总吨及以上船舶值班水手适任证书，证书编号为

YHE1452013xxxxx。2015 年 02 月 27 日起任 G轮值班水手。

(三)船舶公司情况

J 轮

1.公司概况

黄骅 xx海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5 月，从事国内沿海船舶管

理。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，下设指定人员、海务主管、机务主管、

人事主管和 SMS 主管等 10 名管理人员，公司安全管理体系覆盖散货

船以及其他货船等二个船种，现公司管理船舶 21艘。

2.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及审核情况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》要求，

经申请, 黄骅xx海运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通过了河北海事局对公

司岸基和二个船种的代表船审核，并在规定期限范围内对开出的不符

合项进行了有效纠正，取得了河北海事局换发的《符合证明》，有效

期至 2017 年 6 月 4 日。

J轮于2012年10月28日纳入黄骅xx海运有限公司的体系管理。

2013 年 4 月通过河北海事局的初次审核，并取得《安全管理证书》，

有效期至 2018 年 4 月 18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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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事故应急反应情况

12月 14 日约 0500 时，黄骅 xx 海运有限公司指定人员接 J轮船

长报告，在汕头南澎附近海域与 G 轮发生碰撞，艏尖舱进水，无人员

伤亡。指定人员了解情况后指令船方要保证人员安全，当天早上上班

后通知总经理及应急小组人员，随后海务经理向船长了解情况后启动

应急预案，指令船方派专人查看船舱受损情况，定时测量船舶吃水，

报告当地海事管理部门，保持与当地海事管理部门的联系。之后船舶

救助等工作全部由船舶所有人负责，黄骅 xx海运有限公司没有再与

船方联系。

4.管理公司调查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调查组对该轮管理公司进行了调查,发现该轮船员

招聘由船舶所有人负责，更换船员时船舶所有人会通知管理公司，管

理公司对船员进行上岗前电话培训，由船长填好相应表格寄回管理公

司，公司再建立在船船员档案，管理公司只关注船舶的动态，日常经

营、船舶维修管理由船舶所有人负责。

经调查，黄骅 xx海运有限公司（管理公司）安全体系管理严重

不到位，未落实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责任，安全管理体系“代

而不管”情况严重，公司安全管理体系未得到有效实施：船员招聘、

考核、上岗前培训等工作未执行安全管理体系要求，存在船员招聘由

船舶所有人负责，管理公司对船员进行上岗前电话培训情况；在事故

应急反应中，J轮在发生事故后首先向船东报告，几乎所有的后续行

动均与船东联系，听从船东指令，仅事故发生三个小时后向管理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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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事故有关情况，管理公司在当天上午上班后（距事故发生时间至

少 6-7 小时）启动应急反应程序，但对事故的报告、与主管机关的联

系、救助协调、事故后续处理中，公司几乎无所作为，未提供足够的

岸基支持保障措施，未履行管理公司在事故应急反应的责任和义务。

G 轮

1.公司概况

烟台市 xx海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，公司安全管理体系从

2008 年 10 月开始运行，从事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区域船舶管理。

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，下设指定人员、海务管理部、机务管理部、

综合办公室等 5 名管理人员，公司安全管理体系覆盖散货船以及其他

货船等二个船种，公司现管理船舶 5 艘。

2.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及审核情况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》要求，

经申请, 烟台市xx海运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通过了山东海事局对

公司岸基和二个船种的代表船审核，并在规定期限范围内对开出的不

符合项进行了纠正，取得了山东海事局换发的《符合证明》，有效期

至 2019 年 10 月 27 日。

G 轮 2013 年 7月纳入烟台市 xx海运有限公司的体系管理。2013

年 9月 2 日通过山东海事局的初次审核取得《安全管理证书》，有效

期至 2019 年 7月 28 日。

3.事故应急反应情况

12月 14日约 0330 时烟台市 xx 海运有限公司指定人员接 G轮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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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报告，在汕头南澎附近海域与 J 轮发生碰撞，第一货舱破损进水，

船舶左倾 10°，已弃船，人员全部在 J轮上，无人员伤亡。指定人

员了解情况后报告总经理，0400 时通知应急小组到公司商讨船舶抢

险事宜，0500 时应急小组人员到达公司，研究后由总经理与船舶所

有人商量抢险事宜，向南海救助局和广州打捞局等单位发函委托救助

G轮，之后船舶的救助等工作全部由船舶所有人负责，烟台市 xx海

运有限公司没有再与船方联系。

4.管理公司调查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调查组对该轮管理公司进行了调查,发现该轮船员

招聘由船舶所有人负责，船员有更换时船舶所有人会通知烟台市通兴

海运有限公司，管理公司对船员进行上岗前电话培训，船长由公司登

轮或电话进行上岗前培训，现任船长上岗前由公司进行电话培训，管

理公司只关注船舶的动态，日常经营、船舶维修管理由船舶所有人负

责。

经调查，烟台市 xx海运有限公司（管理公司）安全体系管理严

重不到位，未落实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责任，安全管理体系“代

而不管”情况严重，公司安全管理体系未得到有效实施：在船员招聘、

考核、上岗前培训工作未执行安全管理体系要求，存在船长上岗前由

公司进行电话培训、船员招聘由船舶所有人负责情况；在事故应急反

应中，虽然管理公司于 12月 14 日 0500 时启动应急反应预案，向有

关专业救助单位发函委托救助，但之后船舶的救助等工作全部由船舶

所有人负责，管理公司对事故船舶救助、与主管机关的联系、事故后

续处理中，未提供岸基支持保障措施，未履行事故应急反应的责任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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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。

(四)船舶安全检查情况

2015 年 10 月 20 日，J 轮在漳州港由漳州海事局对其进行了船旗

国监督检查，安检共查出 7 项缺陷，事故前已经全部纠正，未发现与

事故有关的安全缺陷。

2015 年 10 月 16 日，G 轮在广州港由广州海事局对其进行了船旗

国监督检查，安检共查出 8 项缺陷，事故前已经全部纠正，未发现与

事故有关的安全缺陷。

(五)船舶载货情况

事故发生前，J轮装载陶土 4296 吨，从江门开往目的地南通。G

轮装载小麦 4947.52 吨，从靖江开往目的地东莞。

三、事故水域通航环境情况

(一)天气、海况

根据汕头气象台的实时气象记录，事故当天为东北风 6 级，阵风

7级，能见度 8-16 公里。

(二)事故水域通航环境

事发海域处在沿海中小型海轮进出汕头港及南北航线的习惯航

路和渔船海上的传统作业区，通航密度较大，事发时该水域有六艘南

下船和二艘北上船及一些渔船,其中在 G轮后方约 2海里的“至宪 10”

不影响 J 轮与 G 轮的正常航行、操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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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：事故水域通航环境

四、事故救助情况

2015 年 11 月 14 日 0300 时，汕头市海上搜救分中心（以下简称

“分中心”）接 J轮船东报 J 轮与 G 轮发生碰撞后，协调“南海救 113”

和“海巡 0920”等船舶前往现场参与救助，无人员伤亡。12月 3 日

0820 时，G轮完全沉没（概位：23°13.945′N/117°17.474′E）。

五、事故损害情况

事故造成 J 轮船首及船舯舷墙破损，艏尖舱破损进水，G 轮左舷

第一货舱破损进水倾斜，11月 15 日约 1156 时，“广运”轮倾覆翻扣

于水面上，12月 3日“广运”轮沉没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930 万元，

构成水上交通较大事故。

六、碰撞基本事实分析认定

(一)碰撞时间：2015 年 11 月 14 日 0208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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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根据 AIS 数据显示，0208 时 J 轮与 G 轮船速有明显下降,结合

两船的船舶长度及当时两船的船首向,事故时间为2015年11月 14日

0208 时。

2.汕头分中心 14日 0300 时接报，两轮碰撞的时间为 0200 时。

3.根据笔录，当事船员回忆事故时间为 0205 时左右。

综上，认定实际的事故发生的时间：2015 年 11 月 14 日 0208 时。

（二）碰撞地点：23°25.0′N/117°25.0′E

1.AIS 显示 0208 时船舶位置（23°25.0′N/117°25.0′E）

2.船员提供的事故概位（23°24.8′N/经度未知）

3.汕头分中心接报的位置 23°24.5′N/117°25.4′E。

经推断，AIS 的船位数据更为精确，认定事故地点即为 23°

25.0′N/117°25.0′E

(三)碰撞部位和角度：J 轮船头与 G轮左舷船首第一货舱部位，

角度接近 70-80°。

认定理由：

1.根据现场勘验“J”轮船艏及球鼻首碰撞损伤形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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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：“吉鑫 9”轮现场勘查照片 1

图三：“吉鑫 9”轮现场勘查照片 2

2.根据 G 轮三副描述两船以接近垂直的角度发生碰撞，J 轮三副

和值班水手描述两船以 70-80°的角度发生碰撞。



12
`

3.AIS 显示的碰撞角度

图四：AIS 显示的碰撞角度

综上，认定碰撞部位和角度为 J轮船头与 G 轮左舷船首第一货舱

部位，角度接近 70-80°。

(四)事发前双方状态

经调查，事故发生前，J轮和 G轮均为正常航行的在航机动船。

相距 6 海里时，G轮的船首向为 229°，航速 8.8 节，J轮的船首向

为 049°，航速为 8.3 节，两船的船首向基本在同一直线上；相距 4

海里时，G轮船首向为 230°，航速为 8.8 节，J轮船首向为 046°，

航速为 8.3 节，G 轮在 J 轮正前方偏右约 4°处，根据《1972 年国际

海上避碰规则》，两船构成对遇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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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五：“吉鑫 9”轮与“广运”轮形成对遇局面

图六：“吉鑫 9”与“广运”碰撞前距离 4 海里的航迹

(五)事故发生前采取的措施

G 轮三副称距离 J轮很近时，发现 J 轮没有采取避让措施，认为

有危险，下令右满舵避让。J轮三副称距离 G轮 0.2 海里时，发现 G

轮突然向右转向，立即采取左满舵减速的避让措施,很快两船发生碰

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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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事情经过

本事故经过是根据船员询问笔录、AIS 记录数据、分中心值班记

录，结合检验报告和沉船探摸报告，经调查证实的事故经过：

图七：“吉鑫 9”与“广运”的航迹

(一)J 轮

2015 年 11 月 12 日 1050 时，J轮装载 4296 吨陶土驶离广东江门

开往江苏南通，离港时船舶艏吃水为 5.0 米，艉吃水为 5.4 米。

11 月 14 日 0146 时，J 轮到达上述事故水域，使用手操舵航行，

计划航向为 045°，船舶雷达（具有 ARPA 功能）、AIS、电子海图、

航行灯、VHF(CH16 守听)都处于工作状态。AIS 信息显示 J 轮船首向

048°，航速 8.3 节，与 G 轮距离 6海里，相对方位为 000°。

0153 时，J 轮航向 046°，航速 8.3 节。J 轮在雷达上发现右前

约 5°距离约 4海里的 G轮，DCPA 约为 0.2 左右，J 轮认为没有危险，

没有对形成的对遇局面做出判断。

0157 时，两船距离 2.95 海里，相对方位 008°，J轮值班水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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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眼看到前后桅灯及绿灯，后桅灯在前桅灯左侧，没有告诉值班三副。

0200 时，J 轮航向 043°，航速 8.3 节，距离 J 轮约 4 海里的“至

宪 10”轮在 VHF CH16 呼叫 J 轮，要求会绿灯，J 轮在电子海图上观

测到距离约 2 海里的 G 轮的 DCPA 为 0.3 海里，“至宪 10”轮的 DCPA

为 0.15 海里，同意“至宪 10”轮会绿灯后，联系“广运”轮，说“广

运也过绿灯”，听到有船回答“广运和你也过绿灯”，J 轮三副认为 G

轮在“至宪 10”右舷没有危险，就一直只观察“至宪 10”轮的动态，

保向保速。

图八：“吉鑫 9”和“广运”及“至宪 10”的会遇局面

0204 时，J 轮的船位为 23°24.65′N/117°24.65′E，航向为

046°，航速为 8.4 节，距离 G 轮 0.85 海里。

0207 时，J轮距离 G 轮 0.2 海里，发现 G轮大幅度右转，立即采

取左满舵和减速的避让措施，船速迅速降为 3.3 节。

0208 时，J 轮船首与 G轮左舷第一货舱以 70-80 度的角度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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碰撞，随后 G轮船首又与 J轮右舷船舯甲板上舷墙发生挤压。碰撞时

J轮航向 009°，航速 3.3 节。

图九：碰撞前两船 AIS 轨迹图

(二)G 轮

2015 年 11 月 10 日 0700 时，G轮装载 4947.52 吨小麦驶离江苏

靖江开往东莞，离港时船舶艏吃水为 5.4 米，艉吃水为 5.8 米。

11 月 14 日 0146 时，G轮到达上述事故水域，由于周围船舶较多，

使用手操舵航行，计划航向为 230°，船舶雷达（具有 ARPA 功能）、

AIS、电子海图、航行灯、VHF(CH16 守听)都处于工作状态。AIS 信息

显示 G 轮船首向 228°，航速 8.8 节，与 J 船距离 6海里，相对方位

为 000°。

0153 时，G 轮航向 231°，航速 8.8 节。G 轮在电子海图上发现

正前方 4.09 海里处 J轮，并看到 J轮桅灯，没看清楚舷灯及桅灯是

否成一直线，没有对形成的对遇局面做出判断。在 VHF CH16 呼叫 J

轮，没有听到 J 轮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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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57 时，两船距离 2.95 海里，相对方位 008°，G 轮在 VHF CH16

再次呼叫 J轮，没有听到 J 轮回答。

0158½时，两船距离 2.52 海里，G轮肉眼看清楚 J 轮的前后桅灯

及左右舷灯，在 VHF CH16 呼叫 J 轮，没有听到 J轮回答。

0200 时，两船距离 2.09 海里，G 轮航向 230°，航速 8.8 节。G

轮在 VHF CH16 再次呼叫 J轮，收到 J 轮回应后，G 轮确认通话方是 J

轮后，G轮回复各自向右后就下令值班水手航向向右多调 5°，并告

诉 J轮已向右多调 5°，但没有听到 J轮回答。

0204 时，G轮船位 23°25.2′N/117°25.5′E，航向 236°，航

速 8.6 节，距离 J轮 0.85 海里，G轮发现 J 轮没有转向，且认为两

船存有碰撞的紧迫危险，就下令值班水手航向向右多调 10°。

0207 时，G 轮航向 243°，航速 8.1 节，距离 J轮 0.2 海里，G

轮认为碰撞已无法避免，下令右满舵避让 J 轮，船速降为 6.8 节。

0208 时，J 轮船首与 G轮左舷第一货舱以 70-80 度的角度发生

碰撞，随后 G轮船首又与 J轮右舷船舯甲板上舷墙发生挤压。碰撞时

G轮航向 301°，航速 4.5 节。

重要时间节点两船态势一览表

时间
两船距离

(海里)
J 轮航向

J 轮航速

(节)
G 轮航向

G 轮航速

(节)

0146 6 045° 8.3 230° 8.8

0153 4 046° 8.3 231° 8.8

0200 2 043° 8.3 230° 8.8

0207 0.2 →035° →3.3 →256° →6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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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事故原因分析及责任判定

经调查，事故发生时，该水域东北风 5-6 级、能见度约 6 海里，

依照《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则》）的有关规定，

两船处于对遇局面，经分析认为事故原因及双方过失如下：

(一)J 轮的过失

1.疏忽瞭望。两船相距 4 海里时该船值班船员通过雷达发现来

船，用雷达测得两船 DCPA 为 0.2 海里，认为与来船无碰撞危险；当

两船距离 2海里时，测得 DCPA 为 0.3 海里，紧迫局面正在形成，认

为与距离 4海里的“至宪 10”的 DCPA 为 0.15 海里更危险，与 G 轮

没有碰撞危险，因此未对其持续观测，实际上，当时两船 DCPA 0.2、

DCPA 0.3 海里均不符合两船会遇安全通过距离的要求。该船值班船

员未能使用一切可用手段保持连续有效的了望，未对来船进行连续观

测判明来船动态，对当时两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了错误的判断。J

轮违反了《规则》第五条、第七条第 1款、第 2 款、第 3 款的规定。

2.从对遇局面形成开始直到两船相距 0.2 海里之前，未采取任何

避让行动。从两船相距 6-4 海里、对遇局面形成开始，直到在两船相

距 0.2 海里之前，J轮一直保向、保速，未采取任何避让行动；直到

两船进入 0.2 海里，发现 G轮大幅度右转时才采取左满舵转向、减速

避让措施，违反了《规则》第十四条、第八条第 1款、第 5 款的规定。

(二)G 轮的过失

1.疏忽瞭望。未能正确使用雷达及早发现来船，在两船相距 4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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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发现正前方来船后，在通过 VHF 呼叫来船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，

未使用一切有效手段通过系统观察掌握来船动态，距来船约 2.52 海

里见来船前后桅灯及左右舷灯，没能对碰撞危险做出充分的估计。违

反了《规则》第五条、第七条第 1 款、第 2 款、第 3款的规定。

2.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避让行动。两船相距约 2.52 海里，见正

前方来船前后桅灯及左右舷灯，对遇局面已经构成，G轮仍保向、保

速，未能采取大角度右转向避让行动。当两船距离进入 2海里、0.85

海里，G轮先后右转 5°、10°两次小角度转向避让来船，未核查避

让行动的有效性。实际上，两次小角度转向后，DCPA 分别为 0.02 海

里、0.13 海里，不能导致两船在安全距离通过。违反了《规则》第

十四条、第八条第 1 款、第 2 款、第 4款、第 5 款的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本次碰撞事故中，J 轮疏忽瞭望，对当时两船局面和

碰撞危险作出了错误的判断，从对遇局面形成开始直到两船相距 0.2

海里之前，未采取任何避让行动；G 轮疏忽瞭望，未能对碰撞危险作

出充分估计，未能采取有效的避让行动。调查组认为：J轮在疏忽瞭

望、判断碰撞危险和采取避让行动上的过失程度均大于 G轮，尤其是

避让行动，因而，J 轮负主要责任，G 轮负次要责任。

九、安全管理建议

此次事故是一起人为因素引发的海上交通事故，该起事故的发生

暴露出上述两艘船舶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，作为船舶的管

理公司、船员及有关方应认真吸取教训，加强管理，为防止类似事故

的再次发生，特提出安全管理建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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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000SR2015001 黄骅 xx 海运有限公司、烟台市 xx海运有限

公司两家船舶管理公司应高度重视安全管理工作，引以为戒，举一反

三，针对本次事故发现的公司管理两张皮，管理公司未能真正落实安

全和防污染责任，公司的安全管理仍由实际船东负责，未按体系运行

的现象，建议开展对公司安全管理体系的管理复查，全面排查本公司

安全管理体系存在的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，对发现问题制定整改措施

并落实整改，全面落实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；同时要切实履行公司的

管理职责，加强安全教育及船员技能培训，要特别加强船员聘用、培

训、考核方面的管理；对船员上岗前培训，要注重对驾驶员进行《避

碰规则》、《船舶航行值班规定》等船舶避碰方面的技能培训，确保船

员适任，避免事故的发生。

190000SR2015002 两家船舶管理公司应加强公司所属船舶的值

班安全管理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《船舶航行值班规定》等有关规定

得到有效执行；驾驶台值班人员应重视航行值班，认真履行值班职责，

在交通密集水域，对复杂局面形成应保持足够的警惕，备车航行，尽

早判明局面、及早采取避让行动，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防止碰撞发生，

确保船舶航行安全。

190000SR2015003 当事船员应吸取事故教训，加强对《避碰规

则》、《船舶航行值班规定》的学习和理解，正确运用海上避碰技能和

使用良好船艺，避免碰撞事故的发生，以达到保障海上航行安全的目

的。

190000SR2015004 建议上述管理公司所在地海事局开展对该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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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公司的体系附加审核，进一步审核公司 SMS 运行的有效性。

附件：J轮船员名单(略)

G 轮船员名单（略）


